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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給予佃農

之補償費，應比照地主收回土地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變動所

得之規定，以補償費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係基於

公平原則及減輕耕地承租人稅賦負擔而為之函釋，符合課稅公平原則

之要求，與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條第十一款、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九類、第三項規定之意旨無違，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第

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亦無牴觸。

財政部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四八九四號函，係對耕

地承租人因政府徵收出租耕地自出租人取得之補償，如何計算當年度

所得，作成之釋示；而該部六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四六一六號

函：「個人出售土地，除土地價款外，另自買受人取得之建物以外之地

上物之補償費，免課所得稅。該項補償費如係由耕作地上物之佃農取

得者，亦可免納所得稅。」係就土地買賣時，佃農取得之耕作地上物補

償費免納所得稅所為之詮釋，前者係其他收益所得，後者為損失補償，

二者之性質互異，自難相提並論，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又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一項規定處罰納稅義務人，固以納稅義務

人就其應課稅所得額申報之漏報或短報情事，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本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參照），惟有無故意或過失，乃事實認定問

題，併此敘明。

釋字第五○九號解釋（89.7.7.）

【解釋文】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

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

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

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

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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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

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

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

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

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

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

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

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

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

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

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

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

制。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則應就國民

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

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

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以我國現況而言，基於上述各項因素，尚不能

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化，即屬違憲。況一旦妨害他人名譽均得以金錢賠

償而了卻責任，豈非享有財富者即得任意誹謗他人名譽，自非憲法保障

人民權利之本意。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二項：「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係分別對以言詞或文字、圖

畫而誹謗他人者，科予不同之刑罰，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益所必要，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尚無違背。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

真實者，不罰」，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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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

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

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

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

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

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

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

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

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

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不

生牴觸憲法問題。至各該事由是否相當乃認事用法問題，為審理相關案

件法院之職責，不屬本件解釋範圍。

釋字第五一○號解釋（89.7.20.）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有選

擇職業之自由。惟其工作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者，於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比例原則之限度內，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或其他要

件，得以法律或視工作權限制之性質，以有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

規範。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民用航空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民用航空局對於航空人員之技能、體格或性行，應為定期

檢查，且得為臨時檢查，經檢查不合標準時，應限制、暫停或終止其執

業，並授權民用航空局訂定檢查標準（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

之同法第二十五條及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六條規

定意旨亦同）。民用航空局據此授權於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

之「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其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航空人員之




